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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 

個人資料收集聲明 

 (澳門互聯網資訊中心 - 域名註冊) 
 

此聲明旨在解釋澳門大學(下稱“澳大”)轄下的澳門互聯網資訊中心(下稱“中心”) 

對於處理域名註冊申請或續期時收集所得的個人資料的監管措施。 

 

1. 澳門互聯網資訊中心域名註冊規則 

在 2003 年，澳門特別行政區政府委任澳大管理及登記澳門地區域名“.mo＂之

服務。自始，澳大正式為澳門社會提供域名管理及登記之服務。有關澳門地區

域名註冊規則之最新版本可參閱

http://www.monic.net.mo/monic/faces/regulation.jspx 

 

2. 收集個人資料的目的 

澳大收集個人資料的主要目的如下： 

 管理澳門地區域名“.mo＂的登記服務； 

 確保服務的質量； 

 確保資料的安全。 

 

3. 因管理域名登記服務而記錄的個人資料 

由於管理域名服務的需要，本中心會在澳大的伺服器記錄及儲存以下資料： 

 申請域名的機構或代理者的名稱； 

 機構的代表或代理人的聯絡資料（例如：地址、電話號碼、電郵地址等） 

 商業登記證、社團登記證、公司開業申請表（M1 表格）、營業稅單（M8

表格）或相關登記證明的副本； 

 申請書，及其他申請域名所需資料； 

 使用者瀏覽本中心網頁的時間、傳送或接收的資料、操作記錄等。 

 

4.  因管理域名登記服務而記錄的個人資料的使用 

為上指收集資料的目的，澳大可查閱所記錄的資料，例如姓名、機構的代表或

代理人的聯絡資料、瀏覽本中心網頁的記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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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授權查閱與域名有關的資料的人員 

 大學負責人及其授權的職員有權查閱上述資料及記錄；所有這些人員需遵

守本聲明的規定及有保密的義務。 

 根據有權限監管或協調澳門地區域名登記服務的部門或機構的要求下，有

關資料會呈交相關部門或機構處理。 

 當進行刑事調查時，以及必須遵守法律的規定情況下，有關的資料會呈交

到執法機構、司法機構或者有權限的機構處理。 

 根據國際慣例，域名登記中心需要提供 WHOIS 服務供公眾查詢域名註冊

資料，瀏覽者必須同意本中心 WHOIS 查詢服務的使用條款，才可瀏覽這

些資料。此外，（域名申請機構或代理人的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在 WHOIS

服務中已預設為隱藏，？）已註冊域名的機構可登入本中心網頁系統自行

設定隱藏或公開其聯絡資料。 

 

6. 資料保留時間 

域名註冊所收集的個人資料一般會保留至域名有效期後七年。另外，每次續期

後保留期限亦會順延一年。本中心系統中有關用戶進行登入操作的記錄一般會

保留三個月。 

 

7. 違反之結果  

任何人違反本文件之規定將會受到相應的懲罰，包括內部人事處分或解僱。 

 

8. 用戶之權利 

根據法例，用戶享有資訊權、查閱權及反對權。在行使查閱權時用戶須要以書

面形式提出。  


